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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 女 士 ︰  

《居籍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 在 2 0 0 7 年 6 月 2 8 日 及 2 0 0 7 年 1 0 月 1 6 日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

委 員 會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跟 進 委 員 提 出 的 以 下 事 項 。  

條 例 草 案 第 7 條  

 在 2 0 0 7 年 6 月 2 8 日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問 題 ：  

( a )  第 7 條 的 草 擬 方 式 (即 其 中 一 個 須 予 考 慮 的 因 素 … )是 否 有 誤 導

之 嫌 而 須 予 檢 討，鑒 於 政 府 當 局 的 答 覆 是，在 斷 定 某 成 年 人 在

除 香 港 以 外 國 家 的 居 籍 時，除 他 是 否 合 法 地 身 處 該 地 外，並 無

其 他 因 素 須 予 考 慮 ； 以 及  

( b )  以 “ m a y  b e  c o n s i d e r e d  ( 可 予 考 慮 ) ” 此 語 取 代 “ s h a l l  b e  

c o n s i d e r e d  (須 與 考 慮 ) ”， 是 否 較 為 合 適 。  

 為 反 映 政 府 當 局 的 立 法 原 意，即 是 未 必 會 只 因 為 某 人 非 法 身 處 某 國

家 或 地 區 而 阻 止 他 取 得 該 國 家 或 地 區 居 籍 ， 我 們 建 議 修 改 第 7 條 的 草 擬

方 式 ， 一 如 夾 附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( “修 正 案 ” )的 擬 稿 所 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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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例 草 案 第 1 0 條  

 第 1 0 條 關 於 斷 定 在 由 2 個 或 多 於 2 個 地 區 組 成 的 國 家 之 內 的 居 籍。 

 在 2 0 0 7 年 1 0 月 1 6 日 舉 行 的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認 為 法 庭 應 考 慮 所 有 相

關 因 素 ， 包 括 該 人 的 意 圖 ， 正 如 根 據 第 4 ( 2 )條 的 規 定 斷 定 未 成 年 人 的 居

籍 的 情 況 般 ， 而 這 樣 的 規 定 應 納 入 條 例 草 案 之 內 作 為 一 般 條 文 。 為 回 應

委 員 的 建 議 ， 我 們 建 議 藉 修 正 案 增 加 第 1 0 A ( a ) ( i )及 ( b )條 ， 以 反 映 這 個

原 意 。  

條 例 草 案 第 1 0 A 條  

 在 2 0 0 7 年 1 0 月 1 6 日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認 為 ， 任 何 成 年

人 如 缺 乏 產 生 取 得 居 籍 所 需 意 圖 的 行 為 能 力 ， 法 院 在 斷 定 其 居 籍 時 ， 應

考 慮 所 有 相 關 因 素 ， 包 括 該 成 年 人 在 緊 接 喪 失 行 為 能 力 之 前 的 意 圖 。 這

與 法 院 斷 定 未 成 年 人 的 居 籍 時 須 考 慮 其 取 向 的 做 法 類 似 。  

 我 們 同 意 委 員 的 觀 點 ， 建 議 藉 修 正 案 增 訂 第 1 0 A ( b ) ( i i )條 ， 以 反 映

上 述 用 意 。  

條 例 草 案 第 1 2 條 及 第 1 3 條  

 條 例 草 案 第 1 2 條 及 第 1 3 條 關 於 斷 定 個 人 在《 居 籍 條 例 》生 效 日 期

之 前 、 當 日 或 之 後 的 居 籍 。 委 員 指 出 ， 如 有 未 成 年 人 在 《 居 籍 條 例 》 生

效 日 期 當 日 成 年 ， 會 出 現 究 竟 第 1 2 條 還 是 第 1 3 條 適 用 的 疑 問 。 委 員 建

議 ， 為 免 生 疑 問 ， 第 1 2 條 應 受 第 1 3 ( 1 )條 所 規 限 。  

 我 們 因 應 委 員 的 建 議 ， 建 議 藉 修 正 案 ， 修 訂 條 例 草 案 第 1 3 條 的 草

擬 方 式 ， 以 澄 清 在 上 述 情 況 下 可 能 出 現 的 任 何 疑 問 。  

 

法 律 政 策 科  

高 級 政 府 律 師 馮 淑 芬  

連 附 件  

2 0 0 7 年 1 2 月 4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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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居 籍 條 例 草 案 》  
 

 
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 

 
 

由 律 政 司 司 長 動 議 的 修 正 案  
 
 
條 次  
 

建 議 修 正 案  

4 刪 去 第 (2)款 。  
 

7 刪 去 該 條 而 代 以  —  
 

   “ 7. 取 得 另 一 國 家 或 地 區 居 籍  
 

 在 為 施 行 第 5(2)條 而 斷 定 某 成 年 人 是 否 已 取 得 香
港 以 外 國 家 或 地 區 居 籍 時 ， 他 身 處 該 國 家 或 地 區 按 該 國
家 或 地 區 法 律 而 言 屬 不 合 法 一 事  —  

 
 (a) 可 予 考 慮 ； 但  

 
 (b) 並 不 阻 止 作 出 他 已 取 得 該 國 家 或

地 區 居 籍 的 裁 斷 。 ” 。  
 

新 條 文  加 入  —  
 

   “ 10A. 最 密 切 聯 繫  
 

 在 為 施 行 第 4、 8 或 10 條 而 斷 定 某 名 個 人 與 哪 一
國 家 或 地 區 有 最 密 切 聯 繫 時 ， 可 考 慮 任 何 有 關 事 宜 ， 但
須 考 慮  —  

 
 (a) (如 該 名 個 人 是 未 成 年 人 而 他 對 家

住 哪 一 國 家 或 地 區 有 取 向 )該 取
向 ；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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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) (如 該 名 個 人 是 成 年 人 ， 而 他 缺 乏
產 生 取 得 居 籍 所 需 意 圖 的 行 為 能
力 ， 但 在 緊 接 他 喪 失 該 行 為 能 力
之 前 ， 他 是 成 年 人 並 意 圖 無 限 期
地 以 某 一 國 家 或 地 區 為 家 )該 意
圖 ，  
 

 及 可 對 每 項 有 關 事 宜 予 以 在 該 個 案 的 整 體 情 況 下 屬 適 當
的 重 視 。 ” 。  
 

13(1) 在 “ 猶 如 本 條 例 ” 之 後 加 入 “ (第 12 條 除 外 )” 。  
 

13(2) 在 兩 度 出 現 的 “ 本 條 例 ” 之 後 加 入 “ (第 12 條 除 外 )” 。  
 

13(3) 刪 去 “ 本 條 例 ” 而 代 以 “ 現 ” 。  
 
 

 
 
 
 
 


